
教師發展中心100學年度第1次工作會議紀錄（草稿）
時    間：100年8月4日星期四上午10：00

地    點：親仁樓三樓 教師發展中心

主    席：陳楚杰主任

出席人員：蔡維河組長、劉介宇組長、林韋秀小姐、何顓如小姐

記    錄：林韋秀小姐
議    程：

一、主席致詞：略
二、上次會議追蹤事項：本中心出版物(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師發展中心簡介與成果

彙編)已依林宜信前主任指示修訂編印完成，並已完成該書之政府出版品寄存作業。
　　　　　三、工作報告：
　　　　　　（一）教師評鑑辦法及作業細則均已於99學年度修正通過，並已訂定「全校教師共同
評鑑指標」（經6月16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依規定將請各學院及通識教育
中心辦理後續事宜。此前已多次提醒，擬請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於100年9月
30日前繳交各自之教師評鑑參考項目及評分標準。茲因彭副校長曾於6月16日
校教評會會議紀錄陳核時簽註意見，照錄如下：「有關教師評鑑共同指標之項目
配分，宜有全校統一之計分方式，避免爾後因各學院之差異而發生不公平現象。
建請將原訂之配分，於行政會議公告，請各學院在訂定評分時，慎重參考之」，
故擬將前述指標於100年8月10日之擴大行政會議之本中心工作報告（秘

書室截止期限為8月4日中午）時公告。
　　　　　（二）100學年度教師評鑑，依100年3月16日修正通過之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13條規定：「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其在101學年度前(含)應受評鑑之教師得選擇依舊辦法(即99年7月21日第84次校務會議通過之現行辦法)或新辦法(即100年3月16日第87次校務會議通過之教師評鑑辦法)實施教師評鑑。」
　　　　　（三）依據教師評鑑辦法第4條規定，本中心應於每學年開始時，組成教師評鑑推動委員會，故預定近期將簽辦相關事宜。
　　  　（四）依據秘書室8月1日來信通知，100學年度單位工作計畫應於8月30日繳交至秘

書室。
      　　　（五）本中心負責辦理新進教師研習，時間暫擬定於8月底至9月初舉辦，擬邀請校長

及各相關處室出席向新進教師介紹本校，研習對象暫定包括99學年第二學期後

之新進或復職之編制內教師、專案計畫或教學卓越計畫教學人員及實習課程教學

人員等。

　　　　　　（六）100-101年教學卓越計畫續辦事宜。
四、工作討論事項：

案由一：100學年度教師評鑑辦理相關事宜，請　討論。

說　明： 

　（一）由於101學年度以前之教師評鑑受評教師得選擇適用舊辦法或新辦法，而新舊辦法之作業期程不同，暫定將於100年8月31日前提供各系(所)、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100學年度應受評教師名單，並擬請各系(所、中心)向受評教師確認欲適用舊辦法或新辦法，於9月15日前將受評教師中欲適用舊辦法之名單及欲適用新辦法之名單交至本中心。

（二）各系(所、中心)如有受評教師欲適用舊辦法，擬請各該系(所、中心)依據99年
7月21日通過之教師評鑑辦法第5條規定，在100年10月15日前提送當年度
應接受評鑑教師名冊及該系(所、中心)所訂之評鑑相關規定至教師發展中心。

（三）如各系(所、中心)有受評教師欲適用新辦法，擬請各該系(所、中心)依據100
年3月16日通過之教師評鑑辦法第5條規定，經由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於
100年11月15日前提送當年度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需接受評鑑」、「不需接
受評鑑」教師名冊及所訂之評鑑相關規定至教師發展中心。

決　議：教師選用舊辦法或新辦法受評之名單，請各系(所、中心)於10月15日繳交評鑑相關規定、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於11月15日繳交評鑑相關規定時一併繳交即可，不要求各系(所、中心)另行提前繳交。
案由二：有關本中心100年08月10日擴大行政會議之工作報告相關事宜，請　討論。

說　明：
（一）100年08月10日擴大行政會議之工作報告截止期限，依秘書室來信，係於8

月4日截止。擬依據彭副座指示略以：「……建請將原訂之配分，於行政會議

公告，請各學院在訂定評分時，慎重參考之」，於8月10日行政會議中公告「全

校教師共同評鑑指標」。
　　　　　　　（二）本中心100年08月10日擴大行政會議之工作報告草稿草擬如附件一。
決　議：擴大行政會議之工作報告內容修正如附件二。
案由三：100學年度新進教師研習活動籌備相關事宜，請　討論。
說　明：100學年度新進教師研習活動擬暫定於8月29日至9月2日那一週擇日舉行，

經洽校長室承辦人，目前校長8月29日至9月1日均尚無行程安排。
決　議：調查8月29日至9月1日之間一級主管可出席活動的時間後，再決定活動時

　　　　間。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12:30

教師發展中心100學年度第2次工作會議紀錄（草稿）
時    間：100年8月18日星期四上午10：00

地    點：親仁樓三樓 教師發展中心

主    席：陳楚杰主任

出席人員：蔡維河組長、劉介宇組長、林韋秀小姐、何顓如小姐

記    錄：林韋秀小姐

議    程：

一、主席致詞：略

二、上次會議追蹤事項：8/10行政會議報告已完成，8/30新進教師研習活動計畫已簽准，

目前正籌備活動相關事宜。
　　　　　三、工作報告：

　　　　　　（一）依據教師評鑑辦法第4條規定，本中心應於每學年開始時，組成教師評鑑推動委
員會，故預定近期將簽辦相關事宜。

　　  　（二）依據秘書室8月1日來信通知，100學年度單位工作計畫應於8月30日繳交至秘

書室。

      　　　（三）本中心負責辦理新進教師研習，時間定於8月30日舉辦，擬邀請校長及各相關
處室出席向新進教師介紹本校，研習對象定包括99學年第二學期後之新進或復
職之編制內教師、專案計畫或教學卓越計畫教學人員及實習課程教學人員等，目

前預定請各單位協助於8月23日(星期二)前繳交簡報相關資料，以進行活動手冊

編印事宜。

四、工作討論事項：

案由一：100學年度教師評鑑推動委員會新聘相關事宜，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99年9月29日修正通過之「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師評鑑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2點規定：「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五至十七人，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三學院院長及校內外教師評鑑專家七至九人組成，並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得連任。本委員會主席由校長或副校長擔任，執行秘書由教師發展中心主任擔任。」
（二）由於前述規定在委員總人數訂為15至17人，「校內外教師評鑑專家」部分明

訂人數為七至九人，亦即預設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
發長、三學院院長」為8人，然100學年度本校副校長有2位，如2位均視為

當然委員，則當然委員總計將成為9人。本案是否預為請示預定擔任委員之副

校長人選，或是再次提案修訂此要點中之「校內外教師評鑑專家」人數後，再

另行簽辦。

　　　　　　　（三）檢附本校歷任教師評鑑推動委員會成員名單供參（如附件一）。
決　議：蔡組長指示，本案係討論簽陳內容，建議不列入提案。

案由二：有關本中心100學年度工作計畫訂定事宜，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校各單位之100學年度工作計畫，依秘書室來信，需於8月30日前繳交。

已草擬計畫初稿如附件二。
決　議：100學年度工作計畫納入與教學卓越計畫修改如附件六。
案由三：有關教學卓越計畫一100學年度第1學期講座辦理內容及其餘相關需辦理事
宜，請　討論。
說　明：教學卓越計畫100年度目前執行情形，請參見附件三；其他學校辦理教師成長＼　　　　　　　　　　　　　　　活動講座內容，請參見附件四 ；992學期教師成長活動回饋單，請參見附件五。
決　議：請組員及助理確實掌握計畫及經費執行進度，並注意G310教室整修進度。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12:30。

教師發展中心100學年度第3次工作會議紀錄（草稿）
時    間：100年9月16日星期五上午11：30

地    點：親仁樓三樓 教師發展中心

主    席：陳楚杰主任

出席人員：蔡維河組長、劉介宇組長、林韋秀小姐、何顓如小姐

記    錄：林韋秀小姐

議    程：

一、主席致詞：略

二、上次會議追蹤事項：100學年度教師評鑑推動委員會委員名單業經校長圈選完成，將

續辦聘任相關事宜。
　　　　　三、工作報告：

　　　　　　（一）依據修正後教師評鑑辦法第9條規定，本中心已訂定教師成長辦法。

　　  　（二）「全校教師共同評鑑指標」經本中心與三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說明討論，有部分

內容較有公平性爭議，擬提案至9月22日校教評會修正。

四、工作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修正本校教師成長辦法，請　討論。

說　明： 

　（一）為健全本校教師成長相關法源及功能，配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及教師評鑑作業細則之修正，擬修正本校教師成長辦法，並續提交至本校教師評鑑推動委員會審議。
　　　　　　　（二）本校現行教師成長辦法如附件一。
決　議：修正後教師成長辦法如附件二。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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